
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》实施细则(试行) 
 

第一章：总则  
  第一条：为鼓励和帮助品学兼优的自费留学人员顺利完成学业，

激励优秀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，经教育部批

准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留学基金委）设立“国家优

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”。 
  第二条：为加强管理，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将本着

“公正、公开、公平”的原则进行。 
第二章：奖励对象  

  第三条：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一年以上（不含一年），持有中华

人民共和国护照、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自费留学人员。  
  第四条：获奖者原则上不能连年申报。  

第三章：申请和评审程序  
  第五条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于每年 9 月 1 日—10 月 31 日期间到

我驻外使（领）馆的教育处、组领取申请表格，并据实填写，一式三

份以邮寄或面交方式交到我驻所在国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。  
  第六条：各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对申请人有关自然情况作

资格审查，对申请人思想素质、所学专业及学业表现进行择优筛选。

对在高科技领域学习或在科研学术领域有新突破、新成果者优先考

虑。  
  第七条：根据留学基金委拟定的各馆区奖学金推荐人选计划，各

教育处、组进行初审后提出推荐人选名单，并在教育处、组网站对推

荐人选进行为期十天的公示，进一步听取广大留学人员意见。最终确

定的推荐名单和推荐材料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报送至留学基金委，

过期不予受理。  
  第八条：留学基金委聘请各类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委员会对推荐材

料进行评审并在基金委网上进行二次公示。  
  第九条：留学基金委将评审结果报教育部批准后，向有关驻外使

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公布评审结果并颁发《奖学金证书》，具体工作

由我驻外使（领）馆落实。 
第四章：奖学金的来源、数额及发放办法  

  第十条：奖学金采取向财政部单独申请经费，设专项资金，专项

资金定名为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”。  
  第十一条：奖学金数额为每人 5000 美元。  
  第十二条：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，次年的第一季度一次性发放。  
   第十三条：各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可按拨款时的汇率折

合成所在国币种发给获奖人并组织举行奖学金颁奖仪式。  



第五章：对获奖人员的跟踪管理  
   第十四条：各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对入选者负责造册、

登记、归档及跟踪管理。  
   第十五条：在入选者最终获得学位时，如有意向回国工作，驻

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向国内专业对口单位提出优先推荐意见并协

助联系工作。  
   第十六条：因各种因素暂不具备回国条件的受资助者，各驻外

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应与其保持联系，继续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，

鼓励并敦促其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。  
   第十七条：入选者因个人原因获得奖学金后即中断学业者，应

将奖学金退还发放的驻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、组。  
第六章：附则  

   第十八条：在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”评选过程中，各驻

外使（领）馆的教育处、组应及时总结经验，并协同留学基金委进一

步完善评审机制。  
   第十九条：本办法解释权归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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